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字第298號

聲  請  人  甲○○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丙○○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改定未成年人監護人等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乙○○（男，民國000年00月0日生，身

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改

由聲請人單獨任之。

二、相對人應自本裁定確定之翌日起，至未成年子女乙○○成年

之前一日止，按月於每月五日前給付未成年子女乙○○扶養

費每月新臺幣壹萬元，並由聲請人代收管理使用。如有一期

逾期不履行者，其後之12期（含遲誤當期）視為亦已到期。

三、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兩造於婚姻關係存續期間內育有未成年子女

乙○○（年籍詳如主文所載，下稱未成年子女或子女），兩

造於民國112年6月26日協議離婚，並約定未成年子女之親權

人由兩造共同任之。惟相對人未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

年子女有不利益之情事，如未成年子女住院時不出現，對未

成年子女不聞不問，無心照顧未成年子女，並未負擔生活費

用、分擔照護子女的身體之狀況，伊之前會遭相對人刻意拒

絕探視子女、不讓伊接觸子女，故應改定親權由伊單獨任

之，處理子女相關事務才不會有窒礙難行之處。現子女與伊

同住，子女每月學費、延托費用需新臺幣（下同）1萬元、

子女每月尿布、奶粉、吃喝、就伊等費用需1萬5千元等語。

並聲明：一、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之親權改由聲請人單獨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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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二、相對人按月給付聲請人每月2萬5千元之未成年子女

扶養費。三、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二、相對人經合法通知並未到庭陳述意見，亦未提出任何書狀，

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改定未成年子女親權部分：

１、按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依

協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前項協議不利於子女者，法院

得依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或依

職權為子女之利益改定之；行使、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未盡

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者，他方、未

成年子女、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得為

子女之利益，請求法院改定之；前三項情形，法院得依請求

或依職權，為子女之利益酌定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內容及方

法，民法第1055條第1項前段及第2、3、4項定有明文。次按

法院為前條裁判時，應依子女之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狀，

尤應注意下列事項：一、子女之年齡、性別、人數及健康情

形。二、子女之意願及人格發展之需要。三、父母之年齡、

職業、品行、健康情形、經濟能力及生活狀況。四、父母保

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五、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子女與

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感情狀況。六、父母之一方是否有妨

礙他方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行為。七、各族群

之傳統習俗、文化及價值觀。前項子女最佳利益之審酌，法

院除得參考社工人員之訪視報告或家事調查官之調查報告

外，並得依囑託警察機關、稅捐機關、金融機構、學校及其

他有關機關、團體或具有相關專業知識之適當人士就特定事

項調查之結果認定之，民法第1055條之1亦有明文。再者，

法院為審酌子女之最佳利益，得徵詢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

構之意見、請其進行訪視或調查，並提出報告及建議，家事

事件法第106條第1項亦定有明文。

２、查兩造原為夫妻，於110年8月3日結婚，於000年00月0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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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未成年子女；兩造嗣於112年6月26日兩願離婚，約定子女

之親權由兩造共同任之等事實，業據其提出戶籍謄本為證

（見本院卷第11頁），堪信為真實。又聲請人主張相對人於

兩造離婚後即未扶養照顧子女，現子女已與伊同住、並由伊

扶養照顧中，相對人亦未分擔扶養照顧之責，都未曾探視關

懷子女、亦難以聯繫以便處理子女相關事務等情，業據聲請

人到庭陳述綦詳，並經證人即聲請人母沈○○到庭具結證

稱：我是聲請人母親，相對人是我的前女婿。（問：兩造於

110年8月3日結婚，於110年10月6日育有未成年子女，兩造

於112年6月26日離婚，並約定由兩造共同擔任未成年子女的

親權人，是否如此？）是。（問：未成年子女從出生至今是

由何人扶養照顧？）都是聲請人扶養照顧，相對人在兩造離

婚之前有共同照顧，但有沒有支付扶養費我不清楚。兩造離

婚後相對人都沒有扶養照顧未成年子女。（問：兩造離婚之

後相對人是否有來探視關懷未成年子女？）都沒有。（問：

聲請人提到之前相對人故意拒絕聲請人探視接觸未成年子

女，為何如此？）兩造剛離婚的時候，未成年子女週一到週

六是跟相對人同住，週日才跟聲請人同住，我跟聲請人會在

週六晚上去帶未成年子女回來，但相對人會說他不在家不讓

我們帶回來。（問：未成年子女後來為何與聲請人同住？）

兩造離婚後未成年子女實際上幾乎是相對人父親在扶養照

顧，今年農曆過年相對人的父親要去外地工作沒有辦法照顧

小孩，所以小孩都交付給聲請人扶養照顧，但聲請人及我們

都沒有辦法看到相對人也無從聯繫。（問：依照離婚時約定

未成年子女由兩造共同行使親權有何困難之處？）我們有很

多的未成年子女事務，申請補助都需要相對人配合，現在找

不到相對人出面，處理上有很多困難，所以希望改由聲請人

單獨監護等語明確（見本院卷第109至111頁），而相對人經

合法通知，並未到庭陳述意見，或提出任何書狀為答辯，足

見聲請人主張相對人對子女未盡保護教養義務一節，尚非無

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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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本院依職權函請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人權協會進行訪視兩

造及未成年子女，訪視結果略以：

 (1)聲請人部分：本會認為聲請人具備扶養子女之意願及行動

力，也為照顧子女的身體狀況，調整自己的的工作狀態，對

照料子女的大小事也親力親為，每天都會向幼兒園老師了解

子女在校狀況，經濟部分目前僅能倚賴子女繼父的工作收

入，而聲請人與子女繼父日後又有生育計畫，若僅有一份薪

水需負擔一家四口的租金及生活費用會較吃緊，然若相對人

能夠共同分擔子女扶養費用，則聲請人的經濟狀況就提供子

女安穩的生活環境，應不構成困難，故由聲請人行使子女之

親權，並無不妥適之處等語。而就子女意願方面：子女目前

約3歲，能夠就生活情境進行簡單對話，子女覺得上學是開

心的事，聲請人、繼父、外祖母都對子女很好，喜歡週日和

聲請人、外祖母出去玩，向社工介紹房間時，子女也會依序

說著自己睡在最裡面，媽媽睡中間，爸爸（繼父）睡在最外

面等語，此有該協會113年11月14日（113）兒權監字第0113

111403號函及檢附之辦理兒童少年收養暨監護權調查評估建

議表附卷可稽。

 (2)相對人部分：相對人經於113年10月23日去電約訪，其表達

目前皆是由聲請人在照顧子女，對改定親權無意見，願尊重

聲請人之意願，故無意接受訪視等語，此亦有上開函文及檢

附之辦理兒童少年收養暨監護權調查工作摘要紀錄表附卷可

稽。

４、按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12條第2項規定（我國於103年6月4

日制定公布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並自同年11月20日起施

行，已具內國法效力）「締約國應特別給予兒童在對自己有

影響之司法及行政程序中，能夠依照國家法律之程序規定，

由其本人直接或透過代表或適當之組織，表達意見之機會，

至兒童陳述意見之方法，應由兒童（必要時由適當的權利機

構）根據其特殊情況決定之；兒童應當在支持和鼓勵的環境

下行使其發表意見權，這樣兒童才能確定負責聽取意見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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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願意傾聽並且認真考慮他決定傳達的信息，聽取兒童意見

的人可以是影響兒童事項的參與者、機構中的決策、或專

家。又依家事事件法第108條第1項規定：「法院酌定、改定

或變更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時，命為

交付未成年子女之處分者，法院於裁定前，應依子女之年齡

及識別能力等身心狀況，於法庭內、外，以適當方式，曉諭

裁判結果之影響，使其有表達意願或陳述意見之機會；必要

時，得請兒童及少年心理或其他專業人士協助」，肯認兒童

得行使陳述意見之權利。經查，本件兩造所生子女亦有到

庭，經本院依照家事訴訟法第108條規定曉諭本件裁判結果

之影響，其表示「對、我有意見，是我要畫畫」等語（見本

院卷第109頁），可見其仍屬年幼（僅3歲餘）而無法理解本

裁判結果對其等之影響，然尚堪認未成年子女之聽審權已獲

保障，併此敘明。　　　　

５、綜合上開事證及訪視結果，本院認聲請人親職能力尚佳，其

及家人能提供子女穩定之居住處所及生活所需，較之相對人

自子女出生後即未曾照顧子女，兩造離異後相對人更未分擔

子女照顧之責、未予關懷探視、無從聯繫，更未支付相關扶

養費用，相對人於現實上無法發揮親權人之功能，致任由實

際扶養照顧者之聲請人就子女重大事務之處理及決定執行有

所困難，且相對人對子女亦未善盡保護教養義務，堪認情節

重大，又子女現時居住之生活環境持續性亦應予以維持，是

子女之親權人倘繼續由相對人與聲請人共同任之，對於子女

即有不利益之處，堪認相對人已不宜再共同行使或負擔子女

之親權，本件即有改定（改變）原有子女親權由兩造共同行

使之必要；又長期以來扶養照顧子女者為聲請人及其家人，

情形尚佳，子女與聲請人及家人有深厚之依附關係，復查無

聲請人有不適宜擔任子女親權人之情事，是本件子女義務之

行使或負擔，改定由聲請人單獨任之，應符合子女之最佳利

益，爰裁定如主文第1項所示。

６、又因相對人現難以聯繫，無法確認相對人對於子女會面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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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意願，爰不於本案中酌定其與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時

間，倘日後相對人與子女會面交往若有窒礙之情，仍可另向

本院聲請酌定，併此敘明。

(二)關於子女之扶養費部分（即父母應依未成年子女之需要，並

依各自資力，對未成年子女負扶養義務）經查：

１、按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有保護教養之權利義務；父母對於

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不因結婚經撤銷或離婚而受影響，

民法第1084條第2項、第1116條之2分別定有明文。所謂保護

及教養之權利義務，包括扶養在內。又父母對其未成年子女

之扶養義務，係基於父母子女之身分而來，父母離婚所消滅

者，乃婚姻關係，縱因離婚而使一方之親權處於一時之停止

狀態，但對於父母子女間之直系血親關係毫無影響，均應依

各自資力對子女負扶養義務。故父母離婚後，仍應各依其經

濟能力及身分，與未成年子女之需要，共同對未成年子女負

保護教養之義務，不因父、母之一方之經濟能力足以使受扶

養人獲得完全滿足之扶養，而解免他方之共同保護教養義

務。是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既係本於父母子女

之身分關係而當然發生，則由父母共同提供未成年子女生活

及成長所需，與實際有無行使親權或監護權，不發生必然之

關係，故未與子女共同生活之父或母亦負有扶養子女之義

務；準此，父母應依各自之資力，對未成年子女負扶養義

務，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用均應分擔。經查，未成年子

女現未成年而無謀生能力，其父母即聲請人、相對人依法即

應各依其資力等方面在未成年子女成年之前，負擔對未成年

子女之扶養照顧義務，則聲請人請求相對人於未成年子女成

年之前一日止，按月給付扶養費，即無不合。

２、次按扶養費請求權在實體法上，雖為一身專屬之權利，惟為

求紛爭之解決，並兼顧未成年子女之利益，衡諸民法第1055

條、家事事件法第107條之立法旨趣，應從寬認為在父母離

婚後任親權之父或母一方，得本於法定訴訟擔當之地位，為

子女之利益為扶養費請求，而具當事人適格（臺灣高等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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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所屬法院89年度法律座談會參照）。是聲請人以自己之名

義聲請相對人應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核其真意乃係以法

定訴訟擔當之地位為該子女之利益提起，應認具當事人適

格。

３、聲請人就其每月所需花費及項目，未提出實際支付之單據為

佐證，雖得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家庭收支調查報告中新

竹市113年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31,211元為扶養費標準，惟

本院審酌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家庭收支調查報告，係以家

庭實際收入、支出為調查，其中家庭經常性支出包括消費性

支出及非消費性支出，項目包括食衣住行育樂等生活範圍，

並且有居住區域之劃分，係地區性之大規模統計，此等統計

資料可反應區域性之社會經濟生活面向，且是正確反映國民

生活水準之數據，固足作為計算子女扶養費用之標準；惟衡

諸目前國人貧富差距擴大之趨勢，在財富集中於少數人之情

況下，子女扶養需求除應參照該調查報告所載之統計結果作

為支出標準外，尚應衡量父母收入及經濟狀況，方為公允。

４、聲請人及子女目前居住於新竹市，依行政院主計總處發布11

1年度家庭收支調查報告所載，新竹市113年度平均每人月消

費支出為31,211元、又112年度新竹市平均每戶家庭所得收

入總計則為1,851,000元（113年度尚無資料）。又聲請人為

為大學肄業（戶籍資料，見本院卷第53頁），目前無業專職

照顧子女（見本院卷第108頁），名下無財產資料，112年度

之給付總額僅為1215元（薪資所得）；相對人高職畢業（戶

籍資料，見本院卷第59頁），實際上職業及每月收入未明，

名下有殘值0元之車輛1部，112年度之給付總額為266,500元

（265,000及1,500共兩筆薪資所得）等情，分別據聲請人陳

明在卷，另有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及戶籍資料

可稽（見本院卷第53至63頁）。以此合計，則兩造112年收

入合計僅約267,715元（計算式：1,215＋266,500之和），

該總收入僅為新竹市同年度平均每戶年所得收入之0.14倍

（267,715÷1,851,000＝0.14，小數點以下第二位四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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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足見其等之收入總和低於新竹市家戶平均收入甚多，

兩造經濟能力之加總，顯然無力提供未成年子女相當於一般

新竹市民之消費水平，是以無法依上揭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

出額為31,211元或聲請人所指之25,000元為酌定子女之扶養

費。據此本院參酌衛生福利部公告之113年臺灣省最低生活

費為每人每月14,230元，本院審酌未成年子女目前生活開銷

主要為托育及照護費用，業據聲請人具狀陳述明確，且兩造

皆正值壯年，均有相當之工作能力，並衡酌子女係由聲請人

實際負責保護教養責任，聲請人所付出之勞力亦非不能評價

為扶養費之一部，暨審酌兩造之經濟能力、財產所得狀況、

未成年子女受扶養所需之程度等節，及目前社會經濟狀況與

一般國民生活水準等一切情狀，衛生福利部公布之113年度

臺灣省最低生活費為14,230元，因認由聲請人與相對人按

2：1之比例分擔聲請人之扶養費，應為衡平。是以，相對人

應負擔未成年子女每月所需之扶養費應以10,000元(14,230×

2/3＝9,487元，元以下四捨五入，並審酌通貨膨脹因素爰取

整數為1萬元)方屬適當。從而，相對人應負擔未成年子女每

月之扶養費應為10,000元，自屬有理。

５、又未成年子女之親權人改由聲請人單獨任之，應自該項裁判

確定時始生效力，聲請人請求相對人自改定親權之裁判確定

時給付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方屬有據。從而，相對人應自

本件改定未成年子女親權之裁判確定翌日起，至未成年子女

至成年之前一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前給付子女扶養費1萬

元，並應交由實際照顧未成年子女之人即聲請人代為受領管

理使用，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致其餘逾此範圍請求為無理

由，不應准許。而子女於本件改定未成年子女親權之裁判確

定前之扶養費分擔部分，因未成年子女親權人尚未確定改由

聲請人單獨任之，自無酌定之必要（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

家上字第1號民事判決意旨同參），就子女成年當日既已屆

成年、亦無請求相對人給付扶養費之權利；至於未按聲請人

請求為裁准部分，惟當事人請求扶養義務人給付扶養費，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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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性質係屬非訟事件，法院為裁判時，不受當事人聲明事項

之拘束，故無庸就聲請人請求內容與本院核定相異部分另為

駁回之諭知。又命相對人按月給付子女之扶養費，係為維持

其等生活所需之費用，其等費用之需求係陸續發生，並非應

一次清償或已屆清償期之債務而得命分期給付，性質上為定

期金之給付，為確保子女受扶養之權利，茲依家事事件法第

107條第2項準用同法第100條第4項之規定，酌定1期逾期不

履行時，其後之12期（含遲誤該期）喪失期限利益，以維4

名未成年子女之利益。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聲請人其餘攻擊方法及舉證，均與本件

裁定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五、爰依家事事件法第104條第3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2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林建鼎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抗告狀（需附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2　　日

　　　　　　　　　　　　 書　記　官　陳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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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字第298號
聲  請  人  甲○○  






相  對  人  丙○○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改定未成年人監護人等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乙○○（男，民國000年00月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改由聲請人單獨任之。
二、相對人應自本裁定確定之翌日起，至未成年子女乙○○成年之前一日止，按月於每月五日前給付未成年子女乙○○扶養費每月新臺幣壹萬元，並由聲請人代收管理使用。如有一期逾期不履行者，其後之12期（含遲誤當期）視為亦已到期。
三、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兩造於婚姻關係存續期間內育有未成年子女乙○○（年籍詳如主文所載，下稱未成年子女或子女），兩造於民國112年6月26日協議離婚，並約定未成年子女之親權人由兩造共同任之。惟相對人未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益之情事，如未成年子女住院時不出現，對未成年子女不聞不問，無心照顧未成年子女，並未負擔生活費用、分擔照護子女的身體之狀況，伊之前會遭相對人刻意拒絕探視子女、不讓伊接觸子女，故應改定親權由伊單獨任之，處理子女相關事務才不會有窒礙難行之處。現子女與伊同住，子女每月學費、延托費用需新臺幣（下同）1萬元、子女每月尿布、奶粉、吃喝、就伊等費用需1萬5千元等語。並聲明：一、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之親權改由聲請人單獨任之。二、相對人按月給付聲請人每月2萬5千元之未成年子女扶養費。三、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二、相對人經合法通知並未到庭陳述意見，亦未提出任何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改定未成年子女親權部分：
１、按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依協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前項協議不利於子女者，法院得依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或依職權為子女之利益改定之；行使、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未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者，他方、未成年子女、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得為子女之利益，請求法院改定之；前三項情形，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為子女之利益酌定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內容及方法，民法第1055條第1項前段及第2、3、4項定有明文。次按法院為前條裁判時，應依子女之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一、子女之年齡、性別、人數及健康情形。二、子女之意願及人格發展之需要。三、父母之年齡、職業、品行、健康情形、經濟能力及生活狀況。四、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五、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子女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感情狀況。六、父母之一方是否有妨礙他方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行為。七、各族群之傳統習俗、文化及價值觀。前項子女最佳利益之審酌，法院除得參考社工人員之訪視報告或家事調查官之調查報告外，並得依囑託警察機關、稅捐機關、金融機構、學校及其他有關機關、團體或具有相關專業知識之適當人士就特定事項調查之結果認定之，民法第1055條之1亦有明文。再者，法院為審酌子女之最佳利益，得徵詢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意見、請其進行訪視或調查，並提出報告及建議，家事事件法第106條第1項亦定有明文。
２、查兩造原為夫妻，於110年8月3日結婚，於000年00月0日生育未成年子女；兩造嗣於112年6月26日兩願離婚，約定子女之親權由兩造共同任之等事實，業據其提出戶籍謄本為證（見本院卷第11頁），堪信為真實。又聲請人主張相對人於兩造離婚後即未扶養照顧子女，現子女已與伊同住、並由伊扶養照顧中，相對人亦未分擔扶養照顧之責，都未曾探視關懷子女、亦難以聯繫以便處理子女相關事務等情，業據聲請人到庭陳述綦詳，並經證人即聲請人母沈○○到庭具結證稱：我是聲請人母親，相對人是我的前女婿。（問：兩造於110年8月3日結婚，於110年10月6日育有未成年子女，兩造於112年6月26日離婚，並約定由兩造共同擔任未成年子女的親權人，是否如此？）是。（問：未成年子女從出生至今是由何人扶養照顧？）都是聲請人扶養照顧，相對人在兩造離婚之前有共同照顧，但有沒有支付扶養費我不清楚。兩造離婚後相對人都沒有扶養照顧未成年子女。（問：兩造離婚之後相對人是否有來探視關懷未成年子女？）都沒有。（問：聲請人提到之前相對人故意拒絕聲請人探視接觸未成年子女，為何如此？）兩造剛離婚的時候，未成年子女週一到週六是跟相對人同住，週日才跟聲請人同住，我跟聲請人會在週六晚上去帶未成年子女回來，但相對人會說他不在家不讓我們帶回來。（問：未成年子女後來為何與聲請人同住？）兩造離婚後未成年子女實際上幾乎是相對人父親在扶養照顧，今年農曆過年相對人的父親要去外地工作沒有辦法照顧小孩，所以小孩都交付給聲請人扶養照顧，但聲請人及我們都沒有辦法看到相對人也無從聯繫。（問：依照離婚時約定未成年子女由兩造共同行使親權有何困難之處？）我們有很多的未成年子女事務，申請補助都需要相對人配合，現在找不到相對人出面，處理上有很多困難，所以希望改由聲請人單獨監護等語明確（見本院卷第109至111頁），而相對人經合法通知，並未到庭陳述意見，或提出任何書狀為答辯，足見聲請人主張相對人對子女未盡保護教養義務一節，尚非無憑。
３、本院依職權函請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人權協會進行訪視兩造及未成年子女，訪視結果略以：
 (1)聲請人部分：本會認為聲請人具備扶養子女之意願及行動力，也為照顧子女的身體狀況，調整自己的的工作狀態，對照料子女的大小事也親力親為，每天都會向幼兒園老師了解子女在校狀況，經濟部分目前僅能倚賴子女繼父的工作收入，而聲請人與子女繼父日後又有生育計畫，若僅有一份薪水需負擔一家四口的租金及生活費用會較吃緊，然若相對人能夠共同分擔子女扶養費用，則聲請人的經濟狀況就提供子女安穩的生活環境，應不構成困難，故由聲請人行使子女之親權，並無不妥適之處等語。而就子女意願方面：子女目前約3歲，能夠就生活情境進行簡單對話，子女覺得上學是開心的事，聲請人、繼父、外祖母都對子女很好，喜歡週日和聲請人、外祖母出去玩，向社工介紹房間時，子女也會依序說著自己睡在最裡面，媽媽睡中間，爸爸（繼父）睡在最外面等語，此有該協會113年11月14日（113）兒權監字第0113111403號函及檢附之辦理兒童少年收養暨監護權調查評估建議表附卷可稽。
 (2)相對人部分：相對人經於113年10月23日去電約訪，其表達目前皆是由聲請人在照顧子女，對改定親權無意見，願尊重聲請人之意願，故無意接受訪視等語，此亦有上開函文及檢附之辦理兒童少年收養暨監護權調查工作摘要紀錄表附卷可稽。
４、按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12條第2項規定（我國於103年6月4日制定公布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並自同年11月20日起施行，已具內國法效力）「締約國應特別給予兒童在對自己有影響之司法及行政程序中，能夠依照國家法律之程序規定，由其本人直接或透過代表或適當之組織，表達意見之機會，至兒童陳述意見之方法，應由兒童（必要時由適當的權利機構）根據其特殊情況決定之；兒童應當在支持和鼓勵的環境下行使其發表意見權，這樣兒童才能確定負責聽取意見的成人願意傾聽並且認真考慮他決定傳達的信息，聽取兒童意見的人可以是影響兒童事項的參與者、機構中的決策、或專家。又依家事事件法第108條第1項規定：「法院酌定、改定或變更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時，命為交付未成年子女之處分者，法院於裁定前，應依子女之年齡及識別能力等身心狀況，於法庭內、外，以適當方式，曉諭裁判結果之影響，使其有表達意願或陳述意見之機會；必要時，得請兒童及少年心理或其他專業人士協助」，肯認兒童得行使陳述意見之權利。經查，本件兩造所生子女亦有到庭，經本院依照家事訴訟法第108條規定曉諭本件裁判結果之影響，其表示「對、我有意見，是我要畫畫」等語（見本院卷第109頁），可見其仍屬年幼（僅3歲餘）而無法理解本裁判結果對其等之影響，然尚堪認未成年子女之聽審權已獲保障，併此敘明。　　　　
５、綜合上開事證及訪視結果，本院認聲請人親職能力尚佳，其及家人能提供子女穩定之居住處所及生活所需，較之相對人自子女出生後即未曾照顧子女，兩造離異後相對人更未分擔子女照顧之責、未予關懷探視、無從聯繫，更未支付相關扶養費用，相對人於現實上無法發揮親權人之功能，致任由實際扶養照顧者之聲請人就子女重大事務之處理及決定執行有所困難，且相對人對子女亦未善盡保護教養義務，堪認情節重大，又子女現時居住之生活環境持續性亦應予以維持，是子女之親權人倘繼續由相對人與聲請人共同任之，對於子女即有不利益之處，堪認相對人已不宜再共同行使或負擔子女之親權，本件即有改定（改變）原有子女親權由兩造共同行使之必要；又長期以來扶養照顧子女者為聲請人及其家人，情形尚佳，子女與聲請人及家人有深厚之依附關係，復查無聲請人有不適宜擔任子女親權人之情事，是本件子女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改定由聲請人單獨任之，應符合子女之最佳利益，爰裁定如主文第1項所示。
６、又因相對人現難以聯繫，無法確認相對人對於子女會面交往之意願，爰不於本案中酌定其與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時間，倘日後相對人與子女會面交往若有窒礙之情，仍可另向本院聲請酌定，併此敘明。
(二)關於子女之扶養費部分（即父母應依未成年子女之需要，並依各自資力，對未成年子女負扶養義務）經查：
１、按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有保護教養之權利義務；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不因結婚經撤銷或離婚而受影響，民法第1084條第2項、第1116條之2分別定有明文。所謂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包括扶養在內。又父母對其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係基於父母子女之身分而來，父母離婚所消滅者，乃婚姻關係，縱因離婚而使一方之親權處於一時之停止狀態，但對於父母子女間之直系血親關係毫無影響，均應依各自資力對子女負扶養義務。故父母離婚後，仍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及身分，與未成年子女之需要，共同對未成年子女負保護教養之義務，不因父、母之一方之經濟能力足以使受扶養人獲得完全滿足之扶養，而解免他方之共同保護教養義務。是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既係本於父母子女之身分關係而當然發生，則由父母共同提供未成年子女生活及成長所需，與實際有無行使親權或監護權，不發生必然之關係，故未與子女共同生活之父或母亦負有扶養子女之義務；準此，父母應依各自之資力，對未成年子女負扶養義務，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用均應分擔。經查，未成年子女現未成年而無謀生能力，其父母即聲請人、相對人依法即應各依其資力等方面在未成年子女成年之前，負擔對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照顧義務，則聲請人請求相對人於未成年子女成年之前一日止，按月給付扶養費，即無不合。
２、次按扶養費請求權在實體法上，雖為一身專屬之權利，惟為求紛爭之解決，並兼顧未成年子女之利益，衡諸民法第1055條、家事事件法第107條之立法旨趣，應從寬認為在父母離婚後任親權之父或母一方，得本於法定訴訟擔當之地位，為子女之利益為扶養費請求，而具當事人適格（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89年度法律座談會參照）。是聲請人以自己之名義聲請相對人應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核其真意乃係以法定訴訟擔當之地位為該子女之利益提起，應認具當事人適格。
３、聲請人就其每月所需花費及項目，未提出實際支付之單據為佐證，雖得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家庭收支調查報告中新竹市113年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31,211元為扶養費標準，惟本院審酌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家庭收支調查報告，係以家庭實際收入、支出為調查，其中家庭經常性支出包括消費性支出及非消費性支出，項目包括食衣住行育樂等生活範圍，並且有居住區域之劃分，係地區性之大規模統計，此等統計資料可反應區域性之社會經濟生活面向，且是正確反映國民生活水準之數據，固足作為計算子女扶養費用之標準；惟衡諸目前國人貧富差距擴大之趨勢，在財富集中於少數人之情況下，子女扶養需求除應參照該調查報告所載之統計結果作為支出標準外，尚應衡量父母收入及經濟狀況，方為公允。
４、聲請人及子女目前居住於新竹市，依行政院主計總處發布111年度家庭收支調查報告所載，新竹市113年度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為31,211元、又112年度新竹市平均每戶家庭所得收入總計則為1,851,000元（113年度尚無資料）。又聲請人為為大學肄業（戶籍資料，見本院卷第53頁），目前無業專職照顧子女（見本院卷第108頁），名下無財產資料，112年度之給付總額僅為1215元（薪資所得）；相對人高職畢業（戶籍資料，見本院卷第59頁），實際上職業及每月收入未明，名下有殘值0元之車輛1部，112年度之給付總額為266,500元（265,000及1,500共兩筆薪資所得）等情，分別據聲請人陳明在卷，另有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及戶籍資料可稽（見本院卷第53至63頁）。以此合計，則兩造112年收入合計僅約267,715元（計算式：1,215＋266,500之和），該總收入僅為新竹市同年度平均每戶年所得收入之0.14倍（267,715÷1,851,000＝0.14，小數點以下第二位四捨五入），足見其等之收入總和低於新竹市家戶平均收入甚多，兩造經濟能力之加總，顯然無力提供未成年子女相當於一般新竹市民之消費水平，是以無法依上揭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額為31,211元或聲請人所指之25,000元為酌定子女之扶養費。據此本院參酌衛生福利部公告之113年臺灣省最低生活費為每人每月14,230元，本院審酌未成年子女目前生活開銷主要為托育及照護費用，業據聲請人具狀陳述明確，且兩造皆正值壯年，均有相當之工作能力，並衡酌子女係由聲請人實際負責保護教養責任，聲請人所付出之勞力亦非不能評價為扶養費之一部，暨審酌兩造之經濟能力、財產所得狀況、未成年子女受扶養所需之程度等節，及目前社會經濟狀況與一般國民生活水準等一切情狀，衛生福利部公布之113年度臺灣省最低生活費為14,230元，因認由聲請人與相對人按2：1之比例分擔聲請人之扶養費，應為衡平。是以，相對人應負擔未成年子女每月所需之扶養費應以10,000元(14,230×2/3＝9,487元，元以下四捨五入，並審酌通貨膨脹因素爰取整數為1萬元)方屬適當。從而，相對人應負擔未成年子女每月之扶養費應為10,000元，自屬有理。
５、又未成年子女之親權人改由聲請人單獨任之，應自該項裁判確定時始生效力，聲請人請求相對人自改定親權之裁判確定時給付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方屬有據。從而，相對人應自本件改定未成年子女親權之裁判確定翌日起，至未成年子女至成年之前一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前給付子女扶養費1萬元，並應交由實際照顧未成年子女之人即聲請人代為受領管理使用，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致其餘逾此範圍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而子女於本件改定未成年子女親權之裁判確定前之扶養費分擔部分，因未成年子女親權人尚未確定改由聲請人單獨任之，自無酌定之必要（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家上字第1號民事判決意旨同參），就子女成年當日既已屆成年、亦無請求相對人給付扶養費之權利；至於未按聲請人請求為裁准部分，惟當事人請求扶養義務人給付扶養費，核其性質係屬非訟事件，法院為裁判時，不受當事人聲明事項之拘束，故無庸就聲請人請求內容與本院核定相異部分另為駁回之諭知。又命相對人按月給付子女之扶養費，係為維持其等生活所需之費用，其等費用之需求係陸續發生，並非應一次清償或已屆清償期之債務而得命分期給付，性質上為定期金之給付，為確保子女受扶養之權利，茲依家事事件法第107條第2項準用同法第100條第4項之規定，酌定1期逾期不履行時，其後之12期（含遲誤該期）喪失期限利益，以維4名未成年子女之利益。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聲請人其餘攻擊方法及舉證，均與本件裁定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五、爰依家事事件法第104條第3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2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林建鼎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需附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2　　日
　　　　　　　　　　　　 書　記　官　陳秀子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字第298號
聲  請  人  甲○○  



相  對  人  丙○○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改定未成年人監護人等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乙○○（男，民國000年00月0日生，身分
    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改由
    聲請人單獨任之。
二、相對人應自本裁定確定之翌日起，至未成年子女乙○○成年之
    前一日止，按月於每月五日前給付未成年子女乙○○扶養費每
    月新臺幣壹萬元，並由聲請人代收管理使用。如有一期逾期
    不履行者，其後之12期（含遲誤當期）視為亦已到期。
三、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兩造於婚姻關係存續期間內育有未成年子女
    乙○○（年籍詳如主文所載，下稱未成年子女或子女），兩造
    於民國112年6月26日協議離婚，並約定未成年子女之親權人
    由兩造共同任之。惟相對人未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
    子女有不利益之情事，如未成年子女住院時不出現，對未成
    年子女不聞不問，無心照顧未成年子女，並未負擔生活費用
    、分擔照護子女的身體之狀況，伊之前會遭相對人刻意拒絕
    探視子女、不讓伊接觸子女，故應改定親權由伊單獨任之，
    處理子女相關事務才不會有窒礙難行之處。現子女與伊同住
    ，子女每月學費、延托費用需新臺幣（下同）1萬元、子女
    每月尿布、奶粉、吃喝、就伊等費用需1萬5千元等語。並聲
    明：一、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之親權改由聲請人單獨任之。
    二、相對人按月給付聲請人每月2萬5千元之未成年子女扶養
    費。三、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二、相對人經合法通知並未到庭陳述意見，亦未提出任何書狀，
    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改定未成年子女親權部分：
１、按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依
    協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前項協議不利於子女者，法院
    得依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或依
    職權為子女之利益改定之；行使、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未盡
    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者，他方、未
    成年子女、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得為
    子女之利益，請求法院改定之；前三項情形，法院得依請求
    或依職權，為子女之利益酌定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內容及方
    法，民法第1055條第1項前段及第2、3、4項定有明文。次按
    法院為前條裁判時，應依子女之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狀，
    尤應注意下列事項：一、子女之年齡、性別、人數及健康情
    形。二、子女之意願及人格發展之需要。三、父母之年齡、
    職業、品行、健康情形、經濟能力及生活狀況。四、父母保
    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五、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子女與
    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感情狀況。六、父母之一方是否有妨
    礙他方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行為。七、各族群
    之傳統習俗、文化及價值觀。前項子女最佳利益之審酌，法
    院除得參考社工人員之訪視報告或家事調查官之調查報告外
    ，並得依囑託警察機關、稅捐機關、金融機構、學校及其他
    有關機關、團體或具有相關專業知識之適當人士就特定事項
    調查之結果認定之，民法第1055條之1亦有明文。再者，法
    院為審酌子女之最佳利益，得徵詢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
    之意見、請其進行訪視或調查，並提出報告及建議，家事事
    件法第106條第1項亦定有明文。
２、查兩造原為夫妻，於110年8月3日結婚，於000年00月0日生育
    未成年子女；兩造嗣於112年6月26日兩願離婚，約定子女之
    親權由兩造共同任之等事實，業據其提出戶籍謄本為證（見
    本院卷第11頁），堪信為真實。又聲請人主張相對人於兩造
    離婚後即未扶養照顧子女，現子女已與伊同住、並由伊扶養
    照顧中，相對人亦未分擔扶養照顧之責，都未曾探視關懷子
    女、亦難以聯繫以便處理子女相關事務等情，業據聲請人到
    庭陳述綦詳，並經證人即聲請人母沈○○到庭具結證稱：我是
    聲請人母親，相對人是我的前女婿。（問：兩造於110年8月
    3日結婚，於110年10月6日育有未成年子女，兩造於112年6
    月26日離婚，並約定由兩造共同擔任未成年子女的親權人，
    是否如此？）是。（問：未成年子女從出生至今是由何人扶
    養照顧？）都是聲請人扶養照顧，相對人在兩造離婚之前有
    共同照顧，但有沒有支付扶養費我不清楚。兩造離婚後相對
    人都沒有扶養照顧未成年子女。（問：兩造離婚之後相對人
    是否有來探視關懷未成年子女？）都沒有。（問：聲請人提
    到之前相對人故意拒絕聲請人探視接觸未成年子女，為何如
    此？）兩造剛離婚的時候，未成年子女週一到週六是跟相對
    人同住，週日才跟聲請人同住，我跟聲請人會在週六晚上去
    帶未成年子女回來，但相對人會說他不在家不讓我們帶回來
    。（問：未成年子女後來為何與聲請人同住？）兩造離婚後
    未成年子女實際上幾乎是相對人父親在扶養照顧，今年農曆
    過年相對人的父親要去外地工作沒有辦法照顧小孩，所以小
    孩都交付給聲請人扶養照顧，但聲請人及我們都沒有辦法看
    到相對人也無從聯繫。（問：依照離婚時約定未成年子女由
    兩造共同行使親權有何困難之處？）我們有很多的未成年子
    女事務，申請補助都需要相對人配合，現在找不到相對人出
    面，處理上有很多困難，所以希望改由聲請人單獨監護等語
    明確（見本院卷第109至111頁），而相對人經合法通知，並
    未到庭陳述意見，或提出任何書狀為答辯，足見聲請人主張
    相對人對子女未盡保護教養義務一節，尚非無憑。
３、本院依職權函請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人權協會進行訪視兩
    造及未成年子女，訪視結果略以：
 (1)聲請人部分：本會認為聲請人具備扶養子女之意願及行動力
    ，也為照顧子女的身體狀況，調整自己的的工作狀態，對照
    料子女的大小事也親力親為，每天都會向幼兒園老師了解子
    女在校狀況，經濟部分目前僅能倚賴子女繼父的工作收入，
    而聲請人與子女繼父日後又有生育計畫，若僅有一份薪水需
    負擔一家四口的租金及生活費用會較吃緊，然若相對人能夠
    共同分擔子女扶養費用，則聲請人的經濟狀況就提供子女安
    穩的生活環境，應不構成困難，故由聲請人行使子女之親權
    ，並無不妥適之處等語。而就子女意願方面：子女目前約3
    歲，能夠就生活情境進行簡單對話，子女覺得上學是開心的
    事，聲請人、繼父、外祖母都對子女很好，喜歡週日和聲請
    人、外祖母出去玩，向社工介紹房間時，子女也會依序說著
    自己睡在最裡面，媽媽睡中間，爸爸（繼父）睡在最外面等
    語，此有該協會113年11月14日（113）兒權監字第01131114
    03號函及檢附之辦理兒童少年收養暨監護權調查評估建議表
    附卷可稽。
 (2)相對人部分：相對人經於113年10月23日去電約訪，其表達
    目前皆是由聲請人在照顧子女，對改定親權無意見，願尊重
    聲請人之意願，故無意接受訪視等語，此亦有上開函文及檢
    附之辦理兒童少年收養暨監護權調查工作摘要紀錄表附卷可
    稽。
４、按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12條第2項規定（我國於103年6月4
    日制定公布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並自同年11月20日起施行
    ，已具內國法效力）「締約國應特別給予兒童在對自己有影
    響之司法及行政程序中，能夠依照國家法律之程序規定，由
    其本人直接或透過代表或適當之組織，表達意見之機會，至
    兒童陳述意見之方法，應由兒童（必要時由適當的權利機構
    ）根據其特殊情況決定之；兒童應當在支持和鼓勵的環境下
    行使其發表意見權，這樣兒童才能確定負責聽取意見的成人
    願意傾聽並且認真考慮他決定傳達的信息，聽取兒童意見的
    人可以是影響兒童事項的參與者、機構中的決策、或專家。
    又依家事事件法第108條第1項規定：「法院酌定、改定或變
    更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時，命為交付
    未成年子女之處分者，法院於裁定前，應依子女之年齡及識
    別能力等身心狀況，於法庭內、外，以適當方式，曉諭裁判
    結果之影響，使其有表達意願或陳述意見之機會；必要時，
    得請兒童及少年心理或其他專業人士協助」，肯認兒童得行
    使陳述意見之權利。經查，本件兩造所生子女亦有到庭，經
    本院依照家事訴訟法第108條規定曉諭本件裁判結果之影響
    ，其表示「對、我有意見，是我要畫畫」等語（見本院卷第
    109頁），可見其仍屬年幼（僅3歲餘）而無法理解本裁判結
    果對其等之影響，然尚堪認未成年子女之聽審權已獲保障，
    併此敘明。　　　　
５、綜合上開事證及訪視結果，本院認聲請人親職能力尚佳，其
    及家人能提供子女穩定之居住處所及生活所需，較之相對人
    自子女出生後即未曾照顧子女，兩造離異後相對人更未分擔
    子女照顧之責、未予關懷探視、無從聯繫，更未支付相關扶
    養費用，相對人於現實上無法發揮親權人之功能，致任由實
    際扶養照顧者之聲請人就子女重大事務之處理及決定執行有
    所困難，且相對人對子女亦未善盡保護教養義務，堪認情節
    重大，又子女現時居住之生活環境持續性亦應予以維持，是
    子女之親權人倘繼續由相對人與聲請人共同任之，對於子女
    即有不利益之處，堪認相對人已不宜再共同行使或負擔子女
    之親權，本件即有改定（改變）原有子女親權由兩造共同行
    使之必要；又長期以來扶養照顧子女者為聲請人及其家人，
    情形尚佳，子女與聲請人及家人有深厚之依附關係，復查無
    聲請人有不適宜擔任子女親權人之情事，是本件子女義務之
    行使或負擔，改定由聲請人單獨任之，應符合子女之最佳利
    益，爰裁定如主文第1項所示。
６、又因相對人現難以聯繫，無法確認相對人對於子女會面交往
    之意願，爰不於本案中酌定其與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時間
    ，倘日後相對人與子女會面交往若有窒礙之情，仍可另向本
    院聲請酌定，併此敘明。
(二)關於子女之扶養費部分（即父母應依未成年子女之需要，並
    依各自資力，對未成年子女負扶養義務）經查：
１、按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有保護教養之權利義務；父母對於
    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不因結婚經撤銷或離婚而受影響，
    民法第1084條第2項、第1116條之2分別定有明文。所謂保護
    及教養之權利義務，包括扶養在內。又父母對其未成年子女
    之扶養義務，係基於父母子女之身分而來，父母離婚所消滅
    者，乃婚姻關係，縱因離婚而使一方之親權處於一時之停止
    狀態，但對於父母子女間之直系血親關係毫無影響，均應依
    各自資力對子女負扶養義務。故父母離婚後，仍應各依其經
    濟能力及身分，與未成年子女之需要，共同對未成年子女負
    保護教養之義務，不因父、母之一方之經濟能力足以使受扶
    養人獲得完全滿足之扶養，而解免他方之共同保護教養義務
    。是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既係本於父母子女之
    身分關係而當然發生，則由父母共同提供未成年子女生活及
    成長所需，與實際有無行使親權或監護權，不發生必然之關
    係，故未與子女共同生活之父或母亦負有扶養子女之義務；
    準此，父母應依各自之資力，對未成年子女負扶養義務，對
    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用均應分擔。經查，未成年子女現未
    成年而無謀生能力，其父母即聲請人、相對人依法即應各依
    其資力等方面在未成年子女成年之前，負擔對未成年子女之
    扶養照顧義務，則聲請人請求相對人於未成年子女成年之前
    一日止，按月給付扶養費，即無不合。
２、次按扶養費請求權在實體法上，雖為一身專屬之權利，惟為
    求紛爭之解決，並兼顧未成年子女之利益，衡諸民法第1055
    條、家事事件法第107條之立法旨趣，應從寬認為在父母離
    婚後任親權之父或母一方，得本於法定訴訟擔當之地位，為
    子女之利益為扶養費請求，而具當事人適格（臺灣高等法院
    暨所屬法院89年度法律座談會參照）。是聲請人以自己之名
    義聲請相對人應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核其真意乃係以法
    定訴訟擔當之地位為該子女之利益提起，應認具當事人適格
    。
３、聲請人就其每月所需花費及項目，未提出實際支付之單據為
    佐證，雖得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家庭收支調查報告中新
    竹市113年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31,211元為扶養費標準，惟
    本院審酌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家庭收支調查報告，係以家
    庭實際收入、支出為調查，其中家庭經常性支出包括消費性
    支出及非消費性支出，項目包括食衣住行育樂等生活範圍，
    並且有居住區域之劃分，係地區性之大規模統計，此等統計
    資料可反應區域性之社會經濟生活面向，且是正確反映國民
    生活水準之數據，固足作為計算子女扶養費用之標準；惟衡
    諸目前國人貧富差距擴大之趨勢，在財富集中於少數人之情
    況下，子女扶養需求除應參照該調查報告所載之統計結果作
    為支出標準外，尚應衡量父母收入及經濟狀況，方為公允。
４、聲請人及子女目前居住於新竹市，依行政院主計總處發布111
    年度家庭收支調查報告所載，新竹市113年度平均每人月消
    費支出為31,211元、又112年度新竹市平均每戶家庭所得收
    入總計則為1,851,000元（113年度尚無資料）。又聲請人為
    為大學肄業（戶籍資料，見本院卷第53頁），目前無業專職
    照顧子女（見本院卷第108頁），名下無財產資料，112年度
    之給付總額僅為1215元（薪資所得）；相對人高職畢業（戶
    籍資料，見本院卷第59頁），實際上職業及每月收入未明，
    名下有殘值0元之車輛1部，112年度之給付總額為266,500元
    （265,000及1,500共兩筆薪資所得）等情，分別據聲請人陳
    明在卷，另有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及戶籍資料
    可稽（見本院卷第53至63頁）。以此合計，則兩造112年收
    入合計僅約267,715元（計算式：1,215＋266,500之和），該
    總收入僅為新竹市同年度平均每戶年所得收入之0.14倍（26
    7,715÷1,851,000＝0.14，小數點以下第二位四捨五入），足
    見其等之收入總和低於新竹市家戶平均收入甚多，兩造經濟
    能力之加總，顯然無力提供未成年子女相當於一般新竹市民
    之消費水平，是以無法依上揭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額為31
    ,211元或聲請人所指之25,000元為酌定子女之扶養費。據此
    本院參酌衛生福利部公告之113年臺灣省最低生活費為每人
    每月14,230元，本院審酌未成年子女目前生活開銷主要為托
    育及照護費用，業據聲請人具狀陳述明確，且兩造皆正值壯
    年，均有相當之工作能力，並衡酌子女係由聲請人實際負責
    保護教養責任，聲請人所付出之勞力亦非不能評價為扶養費
    之一部，暨審酌兩造之經濟能力、財產所得狀況、未成年子
    女受扶養所需之程度等節，及目前社會經濟狀況與一般國民
    生活水準等一切情狀，衛生福利部公布之113年度臺灣省最
    低生活費為14,230元，因認由聲請人與相對人按2：1之比例
    分擔聲請人之扶養費，應為衡平。是以，相對人應負擔未成
    年子女每月所需之扶養費應以10,000元(14,230×2/3＝9,487
    元，元以下四捨五入，並審酌通貨膨脹因素爰取整數為1萬
    元)方屬適當。從而，相對人應負擔未成年子女每月之扶養
    費應為10,000元，自屬有理。
５、又未成年子女之親權人改由聲請人單獨任之，應自該項裁判
    確定時始生效力，聲請人請求相對人自改定親權之裁判確定
    時給付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方屬有據。從而，相對人應自
    本件改定未成年子女親權之裁判確定翌日起，至未成年子女
    至成年之前一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前給付子女扶養費1萬元
    ，並應交由實際照顧未成年子女之人即聲請人代為受領管理
    使用，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致其餘逾此範圍請求為無理由
    ，不應准許。而子女於本件改定未成年子女親權之裁判確定
    前之扶養費分擔部分，因未成年子女親權人尚未確定改由聲
    請人單獨任之，自無酌定之必要（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家
    上字第1號民事判決意旨同參），就子女成年當日既已屆成
    年、亦無請求相對人給付扶養費之權利；至於未按聲請人請
    求為裁准部分，惟當事人請求扶養義務人給付扶養費，核其
    性質係屬非訟事件，法院為裁判時，不受當事人聲明事項之
    拘束，故無庸就聲請人請求內容與本院核定相異部分另為駁
    回之諭知。又命相對人按月給付子女之扶養費，係為維持其
    等生活所需之費用，其等費用之需求係陸續發生，並非應一
    次清償或已屆清償期之債務而得命分期給付，性質上為定期
    金之給付，為確保子女受扶養之權利，茲依家事事件法第10
    7條第2項準用同法第100條第4項之規定，酌定1期逾期不履
    行時，其後之12期（含遲誤該期）喪失期限利益，以維4名
    未成年子女之利益。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聲請人其餘攻擊方法及舉證，均與本件
    裁定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五、爰依家事事件法第104條第3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2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林建鼎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抗告狀（需附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2　　日
　　　　　　　　　　　　 書　記　官　陳秀子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字第298號
聲  請  人  甲○○  



相  對  人  丙○○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改定未成年人監護人等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乙○○（男，民國000年00月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改由聲請人單獨任之。
二、相對人應自本裁定確定之翌日起，至未成年子女乙○○成年之前一日止，按月於每月五日前給付未成年子女乙○○扶養費每月新臺幣壹萬元，並由聲請人代收管理使用。如有一期逾期不履行者，其後之12期（含遲誤當期）視為亦已到期。
三、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兩造於婚姻關係存續期間內育有未成年子女乙○○（年籍詳如主文所載，下稱未成年子女或子女），兩造於民國112年6月26日協議離婚，並約定未成年子女之親權人由兩造共同任之。惟相對人未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益之情事，如未成年子女住院時不出現，對未成年子女不聞不問，無心照顧未成年子女，並未負擔生活費用、分擔照護子女的身體之狀況，伊之前會遭相對人刻意拒絕探視子女、不讓伊接觸子女，故應改定親權由伊單獨任之，處理子女相關事務才不會有窒礙難行之處。現子女與伊同住，子女每月學費、延托費用需新臺幣（下同）1萬元、子女每月尿布、奶粉、吃喝、就伊等費用需1萬5千元等語。並聲明：一、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之親權改由聲請人單獨任之。二、相對人按月給付聲請人每月2萬5千元之未成年子女扶養費。三、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二、相對人經合法通知並未到庭陳述意見，亦未提出任何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改定未成年子女親權部分：
１、按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依協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前項協議不利於子女者，法院得依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或依職權為子女之利益改定之；行使、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未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者，他方、未成年子女、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得為子女之利益，請求法院改定之；前三項情形，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為子女之利益酌定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內容及方法，民法第1055條第1項前段及第2、3、4項定有明文。次按法院為前條裁判時，應依子女之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一、子女之年齡、性別、人數及健康情形。二、子女之意願及人格發展之需要。三、父母之年齡、職業、品行、健康情形、經濟能力及生活狀況。四、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五、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子女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感情狀況。六、父母之一方是否有妨礙他方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行為。七、各族群之傳統習俗、文化及價值觀。前項子女最佳利益之審酌，法院除得參考社工人員之訪視報告或家事調查官之調查報告外，並得依囑託警察機關、稅捐機關、金融機構、學校及其他有關機關、團體或具有相關專業知識之適當人士就特定事項調查之結果認定之，民法第1055條之1亦有明文。再者，法院為審酌子女之最佳利益，得徵詢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意見、請其進行訪視或調查，並提出報告及建議，家事事件法第106條第1項亦定有明文。
２、查兩造原為夫妻，於110年8月3日結婚，於000年00月0日生育未成年子女；兩造嗣於112年6月26日兩願離婚，約定子女之親權由兩造共同任之等事實，業據其提出戶籍謄本為證（見本院卷第11頁），堪信為真實。又聲請人主張相對人於兩造離婚後即未扶養照顧子女，現子女已與伊同住、並由伊扶養照顧中，相對人亦未分擔扶養照顧之責，都未曾探視關懷子女、亦難以聯繫以便處理子女相關事務等情，業據聲請人到庭陳述綦詳，並經證人即聲請人母沈○○到庭具結證稱：我是聲請人母親，相對人是我的前女婿。（問：兩造於110年8月3日結婚，於110年10月6日育有未成年子女，兩造於112年6月26日離婚，並約定由兩造共同擔任未成年子女的親權人，是否如此？）是。（問：未成年子女從出生至今是由何人扶養照顧？）都是聲請人扶養照顧，相對人在兩造離婚之前有共同照顧，但有沒有支付扶養費我不清楚。兩造離婚後相對人都沒有扶養照顧未成年子女。（問：兩造離婚之後相對人是否有來探視關懷未成年子女？）都沒有。（問：聲請人提到之前相對人故意拒絕聲請人探視接觸未成年子女，為何如此？）兩造剛離婚的時候，未成年子女週一到週六是跟相對人同住，週日才跟聲請人同住，我跟聲請人會在週六晚上去帶未成年子女回來，但相對人會說他不在家不讓我們帶回來。（問：未成年子女後來為何與聲請人同住？）兩造離婚後未成年子女實際上幾乎是相對人父親在扶養照顧，今年農曆過年相對人的父親要去外地工作沒有辦法照顧小孩，所以小孩都交付給聲請人扶養照顧，但聲請人及我們都沒有辦法看到相對人也無從聯繫。（問：依照離婚時約定未成年子女由兩造共同行使親權有何困難之處？）我們有很多的未成年子女事務，申請補助都需要相對人配合，現在找不到相對人出面，處理上有很多困難，所以希望改由聲請人單獨監護等語明確（見本院卷第109至111頁），而相對人經合法通知，並未到庭陳述意見，或提出任何書狀為答辯，足見聲請人主張相對人對子女未盡保護教養義務一節，尚非無憑。
３、本院依職權函請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人權協會進行訪視兩造及未成年子女，訪視結果略以：
 (1)聲請人部分：本會認為聲請人具備扶養子女之意願及行動力，也為照顧子女的身體狀況，調整自己的的工作狀態，對照料子女的大小事也親力親為，每天都會向幼兒園老師了解子女在校狀況，經濟部分目前僅能倚賴子女繼父的工作收入，而聲請人與子女繼父日後又有生育計畫，若僅有一份薪水需負擔一家四口的租金及生活費用會較吃緊，然若相對人能夠共同分擔子女扶養費用，則聲請人的經濟狀況就提供子女安穩的生活環境，應不構成困難，故由聲請人行使子女之親權，並無不妥適之處等語。而就子女意願方面：子女目前約3歲，能夠就生活情境進行簡單對話，子女覺得上學是開心的事，聲請人、繼父、外祖母都對子女很好，喜歡週日和聲請人、外祖母出去玩，向社工介紹房間時，子女也會依序說著自己睡在最裡面，媽媽睡中間，爸爸（繼父）睡在最外面等語，此有該協會113年11月14日（113）兒權監字第0113111403號函及檢附之辦理兒童少年收養暨監護權調查評估建議表附卷可稽。
 (2)相對人部分：相對人經於113年10月23日去電約訪，其表達目前皆是由聲請人在照顧子女，對改定親權無意見，願尊重聲請人之意願，故無意接受訪視等語，此亦有上開函文及檢附之辦理兒童少年收養暨監護權調查工作摘要紀錄表附卷可稽。
４、按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12條第2項規定（我國於103年6月4日制定公布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並自同年11月20日起施行，已具內國法效力）「締約國應特別給予兒童在對自己有影響之司法及行政程序中，能夠依照國家法律之程序規定，由其本人直接或透過代表或適當之組織，表達意見之機會，至兒童陳述意見之方法，應由兒童（必要時由適當的權利機構）根據其特殊情況決定之；兒童應當在支持和鼓勵的環境下行使其發表意見權，這樣兒童才能確定負責聽取意見的成人願意傾聽並且認真考慮他決定傳達的信息，聽取兒童意見的人可以是影響兒童事項的參與者、機構中的決策、或專家。又依家事事件法第108條第1項規定：「法院酌定、改定或變更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時，命為交付未成年子女之處分者，法院於裁定前，應依子女之年齡及識別能力等身心狀況，於法庭內、外，以適當方式，曉諭裁判結果之影響，使其有表達意願或陳述意見之機會；必要時，得請兒童及少年心理或其他專業人士協助」，肯認兒童得行使陳述意見之權利。經查，本件兩造所生子女亦有到庭，經本院依照家事訴訟法第108條規定曉諭本件裁判結果之影響，其表示「對、我有意見，是我要畫畫」等語（見本院卷第109頁），可見其仍屬年幼（僅3歲餘）而無法理解本裁判結果對其等之影響，然尚堪認未成年子女之聽審權已獲保障，併此敘明。　　　　
５、綜合上開事證及訪視結果，本院認聲請人親職能力尚佳，其及家人能提供子女穩定之居住處所及生活所需，較之相對人自子女出生後即未曾照顧子女，兩造離異後相對人更未分擔子女照顧之責、未予關懷探視、無從聯繫，更未支付相關扶養費用，相對人於現實上無法發揮親權人之功能，致任由實際扶養照顧者之聲請人就子女重大事務之處理及決定執行有所困難，且相對人對子女亦未善盡保護教養義務，堪認情節重大，又子女現時居住之生活環境持續性亦應予以維持，是子女之親權人倘繼續由相對人與聲請人共同任之，對於子女即有不利益之處，堪認相對人已不宜再共同行使或負擔子女之親權，本件即有改定（改變）原有子女親權由兩造共同行使之必要；又長期以來扶養照顧子女者為聲請人及其家人，情形尚佳，子女與聲請人及家人有深厚之依附關係，復查無聲請人有不適宜擔任子女親權人之情事，是本件子女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改定由聲請人單獨任之，應符合子女之最佳利益，爰裁定如主文第1項所示。
６、又因相對人現難以聯繫，無法確認相對人對於子女會面交往之意願，爰不於本案中酌定其與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時間，倘日後相對人與子女會面交往若有窒礙之情，仍可另向本院聲請酌定，併此敘明。
(二)關於子女之扶養費部分（即父母應依未成年子女之需要，並依各自資力，對未成年子女負扶養義務）經查：
１、按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有保護教養之權利義務；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不因結婚經撤銷或離婚而受影響，民法第1084條第2項、第1116條之2分別定有明文。所謂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包括扶養在內。又父母對其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係基於父母子女之身分而來，父母離婚所消滅者，乃婚姻關係，縱因離婚而使一方之親權處於一時之停止狀態，但對於父母子女間之直系血親關係毫無影響，均應依各自資力對子女負扶養義務。故父母離婚後，仍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及身分，與未成年子女之需要，共同對未成年子女負保護教養之義務，不因父、母之一方之經濟能力足以使受扶養人獲得完全滿足之扶養，而解免他方之共同保護教養義務。是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既係本於父母子女之身分關係而當然發生，則由父母共同提供未成年子女生活及成長所需，與實際有無行使親權或監護權，不發生必然之關係，故未與子女共同生活之父或母亦負有扶養子女之義務；準此，父母應依各自之資力，對未成年子女負扶養義務，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用均應分擔。經查，未成年子女現未成年而無謀生能力，其父母即聲請人、相對人依法即應各依其資力等方面在未成年子女成年之前，負擔對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照顧義務，則聲請人請求相對人於未成年子女成年之前一日止，按月給付扶養費，即無不合。
２、次按扶養費請求權在實體法上，雖為一身專屬之權利，惟為求紛爭之解決，並兼顧未成年子女之利益，衡諸民法第1055條、家事事件法第107條之立法旨趣，應從寬認為在父母離婚後任親權之父或母一方，得本於法定訴訟擔當之地位，為子女之利益為扶養費請求，而具當事人適格（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89年度法律座談會參照）。是聲請人以自己之名義聲請相對人應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核其真意乃係以法定訴訟擔當之地位為該子女之利益提起，應認具當事人適格。
３、聲請人就其每月所需花費及項目，未提出實際支付之單據為佐證，雖得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家庭收支調查報告中新竹市113年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31,211元為扶養費標準，惟本院審酌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家庭收支調查報告，係以家庭實際收入、支出為調查，其中家庭經常性支出包括消費性支出及非消費性支出，項目包括食衣住行育樂等生活範圍，並且有居住區域之劃分，係地區性之大規模統計，此等統計資料可反應區域性之社會經濟生活面向，且是正確反映國民生活水準之數據，固足作為計算子女扶養費用之標準；惟衡諸目前國人貧富差距擴大之趨勢，在財富集中於少數人之情況下，子女扶養需求除應參照該調查報告所載之統計結果作為支出標準外，尚應衡量父母收入及經濟狀況，方為公允。
４、聲請人及子女目前居住於新竹市，依行政院主計總處發布111年度家庭收支調查報告所載，新竹市113年度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為31,211元、又112年度新竹市平均每戶家庭所得收入總計則為1,851,000元（113年度尚無資料）。又聲請人為為大學肄業（戶籍資料，見本院卷第53頁），目前無業專職照顧子女（見本院卷第108頁），名下無財產資料，112年度之給付總額僅為1215元（薪資所得）；相對人高職畢業（戶籍資料，見本院卷第59頁），實際上職業及每月收入未明，名下有殘值0元之車輛1部，112年度之給付總額為266,500元（265,000及1,500共兩筆薪資所得）等情，分別據聲請人陳明在卷，另有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及戶籍資料可稽（見本院卷第53至63頁）。以此合計，則兩造112年收入合計僅約267,715元（計算式：1,215＋266,500之和），該總收入僅為新竹市同年度平均每戶年所得收入之0.14倍（267,715÷1,851,000＝0.14，小數點以下第二位四捨五入），足見其等之收入總和低於新竹市家戶平均收入甚多，兩造經濟能力之加總，顯然無力提供未成年子女相當於一般新竹市民之消費水平，是以無法依上揭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額為31,211元或聲請人所指之25,000元為酌定子女之扶養費。據此本院參酌衛生福利部公告之113年臺灣省最低生活費為每人每月14,230元，本院審酌未成年子女目前生活開銷主要為托育及照護費用，業據聲請人具狀陳述明確，且兩造皆正值壯年，均有相當之工作能力，並衡酌子女係由聲請人實際負責保護教養責任，聲請人所付出之勞力亦非不能評價為扶養費之一部，暨審酌兩造之經濟能力、財產所得狀況、未成年子女受扶養所需之程度等節，及目前社會經濟狀況與一般國民生活水準等一切情狀，衛生福利部公布之113年度臺灣省最低生活費為14,230元，因認由聲請人與相對人按2：1之比例分擔聲請人之扶養費，應為衡平。是以，相對人應負擔未成年子女每月所需之扶養費應以10,000元(14,230×2/3＝9,487元，元以下四捨五入，並審酌通貨膨脹因素爰取整數為1萬元)方屬適當。從而，相對人應負擔未成年子女每月之扶養費應為10,000元，自屬有理。
５、又未成年子女之親權人改由聲請人單獨任之，應自該項裁判確定時始生效力，聲請人請求相對人自改定親權之裁判確定時給付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方屬有據。從而，相對人應自本件改定未成年子女親權之裁判確定翌日起，至未成年子女至成年之前一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前給付子女扶養費1萬元，並應交由實際照顧未成年子女之人即聲請人代為受領管理使用，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致其餘逾此範圍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而子女於本件改定未成年子女親權之裁判確定前之扶養費分擔部分，因未成年子女親權人尚未確定改由聲請人單獨任之，自無酌定之必要（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家上字第1號民事判決意旨同參），就子女成年當日既已屆成年、亦無請求相對人給付扶養費之權利；至於未按聲請人請求為裁准部分，惟當事人請求扶養義務人給付扶養費，核其性質係屬非訟事件，法院為裁判時，不受當事人聲明事項之拘束，故無庸就聲請人請求內容與本院核定相異部分另為駁回之諭知。又命相對人按月給付子女之扶養費，係為維持其等生活所需之費用，其等費用之需求係陸續發生，並非應一次清償或已屆清償期之債務而得命分期給付，性質上為定期金之給付，為確保子女受扶養之權利，茲依家事事件法第107條第2項準用同法第100條第4項之規定，酌定1期逾期不履行時，其後之12期（含遲誤該期）喪失期限利益，以維4名未成年子女之利益。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聲請人其餘攻擊方法及舉證，均與本件裁定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五、爰依家事事件法第104條第3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2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林建鼎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需附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2　　日
　　　　　　　　　　　　 書　記　官　陳秀子 　　　　　　　  
　 


